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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100

� � �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4- 020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3月18日上午10点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路TCL大厦B座1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韩方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

（

代理人

）

21

人

代表股份

1,457,687,056

股

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7.08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

1 《

本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1,457,667,05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2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议案

2 《

本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1,457,667,05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2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议案

3 《

本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

》

同意

1,457,667,05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2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议案

4 《

本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

1,457,667,05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2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议案

5 《

本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同意

1,457,667,05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2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议案

6 《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

1,455,030,92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1 ％；

反对

2,636,13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18 ％；

弃权

2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议案

7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同意

1,457,667,05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2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议案

8 《

关于修改本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

1,457,667,05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2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议案

9 《

分红管理制度

》

同意

1,457,667,05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2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文梁娟、王莹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100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21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3月

18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535,088,91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0.6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10股派0.54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57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

限补缴税款；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9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3月26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3月2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3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3月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TCL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路TCL大厦B座19楼；

咨询联系人：龚庆宇

咨询电话： 0755-33968896

传真电话： 0755-33313819

六、备查文件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100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4- 022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及复牌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3月19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一、 传闻情况

3月18日，证券时报报道了《深圳国资改革：深纺织股权接盘人或为华星光电》，报道称深圳国资运

营平台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转让深纺织A� 26%-29%的股份，深纺织股权的接盘人很有可能是华

星光电。

二、澄清说明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华星光电核实相关情况，华星光电不会参与此次深

纺织A股权转让的竞购，上述传闻不属实。

三、其他说明

1、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3月19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2、公司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3、未经公司在上述媒体公开披露的信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避免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216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

2014-018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三

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三全食品” 或“公司” ）完成了公司首次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首次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期

权简称:三全JLC1，期权代码：037643，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4年1月3日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三全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并于2014年1月4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上述事

项。 随后，公司将草案及相关材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证监会” ）备案。

2、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对《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与补充。 形成了《三全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2014年2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三全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于2014年2月8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上述事项。 中国证监会已确认对《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3、2014年2月25日，公司召开了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等相关

议案，并于2014年2月26日披露了上述事项。

4、2014年3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与《关于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授予的议案》， 会议确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2014年3月7

日，并于2014年3月8日披露了上述事项。

二、股票期权授予的具体情况

1、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2014年3月7日；

2、公司本次股票期权计划共授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核心

业务人员及董事会认为对公司有特殊贡献的其他人员共计243人。本次授予激

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344.90万股，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具体明细如下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权益工具

类型

获授数量

（

万份

）

获授数量占

目前公司总

股本比例

获授数量占

授予股票期

权总数比例

1

许江营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6.0000 0.0149% 1.5629%

2

王凯旭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5.0000 0.0124% 1.3024%

3

高冠军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5.0000 0.0124% 1.3024%

4

郑晓东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股票期权

2.5000 0.0062% 0.6512%

5

经营管理骨

干

、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共

239

人

）

———

股票期权

326.4000 0.8117% 85.0221%

合计

高级管理人

员及经营管

理骨干

、

核心

技术

（

业务

）

人员共

243

人

———

股票期权

344.9000 0.8577% 89.8411%

注：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原拟向250名激励对象授予358.35万股股票期权，

鉴于公司7名原激励对象因离职等个人原因，已经不再满足成为公司股权激励

对象条件，公司对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进行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由250人调整为243人，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由358.35万股调整为 344.90万

股。

3、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22.35元。

4、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5、行权安排：本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首次股票期权授权日2014年3

月7日）起4年。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本期激励计划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 激励对象应

在未来36个月内分三期行权。 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

授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24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0%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36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48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70%

预留股票期权计划分两期行权：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

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预留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行权期

自预留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70%

三、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1、期权简称：三全JLC1

2、期权代码：037643

3、经登记的首次授予人员名单及分配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权益工具

类型

获授数量

（

万份

）

获授数量占

目前公司总

股本比例

获授数量占

授予股票期

权总数比例

1

许江营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6.0000 0.0149% 1.5629%

2

王凯旭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5.0000 0.0124% 1.3024%

3

高冠军 副总经理 股票期权

5.0000 0.0124% 1.3024%

4

郑晓东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股票期权

2.5000 0.0062% 0.6512%

5

经营管理骨干

、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共

239

人

）

———

股票期权

326.4000 0.8117% 85.0221%

注：经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共授予激励对象383.90万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0.9547%，其中，首次向243名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344.90万

股，预留39.00万股。

四、激励对象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前次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上述激励对象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公司前次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示内

容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3月8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三全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首次调整后）》。

特此公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848

证券简称：承德露露 公告编号：

2014-013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3年8月22日发布了 《公司

2013年中期报告》（详情请见当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告）。 2014�年03月12日，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公司2013年度报告》（详情

请见当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在2013年年报发布

后，经公司核对发现:由于工作失误,在《公司2013年中期报告》中分产品的“核桃露” 包

含了果仁核桃、花生露产品的营业收入140,115,174.29元，而《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

《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中分产品的“核桃露” 仅为核桃露系列产品。 直到2013年年报公

告公司一直未能发现上述定期报告中对产品归类统计口径的不同，因此未予及时更正。 为

保持《公司2013年中期报告》与《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连续两

年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现对公司《2013年中期报告》相关情况进行更正如下：

原：

1、公司《2013年度中期报告》 “第四节董事会报告”的“三、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分行业

植物蛋白饮料

1,473,412,908.33 902,403,092.18 38.75% 28.01% 24.33%

增加

1.86

个百分点

分产品

核桃露

229,509,622.09 194,353,405.08 15.32% 392.99% 381.05%

杏仁露及其他

1,243,903,286.24 708,049,687.10 43.08% 12.71% 3.3%

增加

1.86

个百分点

分地区

国内

1,473,412,908.33 902,403,092.18 38.75% 28.01% 24.33%

增加

1.86

个百分点

2、公司《2013年度中期报告》会计附注“七、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的“26、营

业收入、营业成本”中“(3)主营产品(分产品)

产品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核桃露

89,394,447.80 71,518,997.77 46,554,653.96 40,402,279.76

杏仁露及其他

1,384,018,460.53 830,884,094.41 1,103,632,935.18 685,435,083.05

合计

1,473,412,908.33 902,403,092.18 1,150,187,589.14 725,837,362.81

3、公司《2013年度中期报告》“会计附注 十二、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的

“4、营业收和营业成本”中“(3)主营业务(分产品)”

产品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核桃露

190,981,239.80 170,786,477.71 46,554,653.96 40,402,279.76

杏仁露及其他

1,282,418,424.12 870,865,875.76 1,103,756,575.81 728,460,475.94

合计

1,473,399,663.92 1,041,652,353.47 1,150,311,229.77 768,862,755.70

更正为：

1、公司《2013年度中期报告》 “第四节董事会报告”的“三、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

分行业

植物蛋白饮料

1,473,412,908.33 902,403,092.18 38.75% 28.01% 24.33%

增加

1.86

个百分点

分产品

核桃露

89,394,447.80 71,518,997.77 20% 92.02% 77.02%

增加

6.78

个百分点

杏仁露及其他

1,384,018,460.53 830,884,094.41 39.97% 25.41% 21.22%

增加

2.08

个百分点

分地区

国内

1,473,412,908.33 902,403,092.18 38.75% 28.01% 24.33%

增加

1.86

个百分点

2、公司《2013年度中期报告》“会计附注 七、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的“26、营

业收入、营业成本”中“(3)主营产品(分产品)”

产品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核桃露

89,394,447.80 71,518,997.77 46,554,653.96 40,402,279.76

杏仁露及其他

1,384,018,460.53 830,884,094.41 1,103,632,935.18 685,435,083.05

合计

1,473,412,908.33 902,403,092.18 1,150,187,589.14 725,837,362.81

3、公司《2013年度中期报告》“会计附注 十二、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的

“4、营业收和营业成本”中“(3)主营业务(分产品)”

产品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核桃露

89,394,447.80 86,480,452.69 46,554,653.96 40,402,279.76

杏仁露及其他

1,384,005,216.12 955,171,900.78 1,103,756,575.81 728,460,475.94

合计

1,473,399,663.92 1,041,652,353.47 1,150,311,229.77 768,862,755.70

对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

强信息披露等各方面的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目前没有其他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本公司

股票,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3月18日

华商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3月1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商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商创新成长混合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054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

年

3

月

1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以及

《

华商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华商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华商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名称 证监许可

[2014]109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4

年

2

月

17

日

至

2014

年

3

月

14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4

年

3

月

18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10,804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329,619,253.88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92,335.10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1,329,619,253.88

利息结转的份额

292,335.10

合计

1,329,911,588.98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19,000,665.04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1.429%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运用固有资金

19,000,000.00

元人民币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

，

认购费为

1000

元

，

与基金招募说明书公布的费率一致

。

基金管理人以上述固有资金作为本基金的发起资金

，

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所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不低于三年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1,020,049.49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77%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4

年

3

月

18

日

注：①本次募集期间所发生与本基金有关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不

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②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及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均包含利息结转份

额；

③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

④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100万份以上。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和查询， 也可以通过本

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www.hs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8880 （免长途费），

010-58573300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后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届时由基金管理人

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决定并在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601992

证券简称：金隅股份 编号： 临

2014－011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不超过76亿元的短期融

资券事项， 已经公司2012年8月28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2年10

月26日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并分别于2012年8月29日和

2012年10月27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刊登了相关公告。

根据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

册金额不超过76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 并在注册有效期内分期

发行。 2013年3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

书》（中市协注【2013】CP54号）。

2014年3月17日，公司成功发行了2014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

如下：

名称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

资券

简称

14

金隅

CP002

代码

041455008

期限

365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日

2014

年

3

月

17

日

起息日期

2014

年

3

月

18

日 兑付日期

2015

年

3

月

18

日

实际发行总额

20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20

亿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5.49%(

发行日一年期

SHIBOR+0.49%)

主承销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795

证券简称：太原刚玉 公告编号：

2014-10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控股” ）共持有本公司71,035,

227股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66%，为公司控股股东。横店控股于2014年3

月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解除了持有公司股份

1520万股银行借款的质押手续，并于当日将其持有公司股份1520万股（占总

股本的5.49%）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浙

江英洛华磁业有限公司不超过伍仟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出质， 质押期限从

2014年3月12日至质权人申请解冻为止。 上述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目前，横店控股共质押本公司股份5470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77%，占公司总股本的19.7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信息披露有关规定，我公司承诺

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539

股票简称：

ST

狮头 公告编号：临

2014

—

003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太原狮头中联水泥有限公司新生产线

熟料线点火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3月17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太原狮头中联水泥有限公司4500t/d

熟料生产线工程的熟料线点火。经过一周时间的升温后，该熟料线将具备投料

条件。 本系统配套两条辊压机与球磨机组成的联合粉磨系统，预计将分别于5

月份、6月份具备生产水泥的条件。在水泥线投运之前，该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以

熟料的生产和销售为主。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规、 规章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539

股票简称：

ST

狮头 公告编号：临

2014

—

004

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太原狮头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2×4500t/d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一期工程项目相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太原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创建环保模范城市2011年重点工作任务

责任分解》的通知，本公司位于太原西山地区的熟料生产线于2012年8月31日

全部关停，并于2012年12月完成了公司本部关停资产的处置。

2012年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的子公司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设立了注册资本为5亿元的太原狮头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51%，

由该公司实施2×4500t/d水泥生产线并配套水泥窑纯低温余热发电的工程建

设。 该项目的建设地点为太原市万柏林区西铭乡西铭石灰石矿山的工业场地

内。项目分为两期，一期工程采用双系列五级旋风预热器带在线喷腾式分解炉

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工艺，建设一条45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配套建

设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及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系统。 项目投产

后，可形成年产水泥熟料155万吨、水泥200万吨的生产能力，年余热发电6000

万度全部用于本项目水泥生产，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10万吨，消纳固体废弃

物50万吨。

本项目一期工程熟料生产线已于2014年3月17日点火， 点火后正常需经

过一周左右的升温时间，将具备投料生产条件。 若无其他不可测因素，该阶段

生产的熟料，即已具备销售的条件，届时公司的生产经营将恢复正常。

本公司将在投料后根据生产的情况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撤销股票特别

处理的申请。

本系统配套两条辊压机与球磨机组成的联合粉磨系统，预计将分别于5月

份、6月份具备生产水泥的条件。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规、 规章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临

2014－01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2014年3月17日， 本公司已完成2014年度第五期15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

券的发行，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14

招商

CP05

短期融资券期限

90

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1490055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071401005

发行首日

2014

年

3

月

17

日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起息日期

2014

年

3

月

18

日 兑付日期

2014

年

6

月

16

日

计划发行总额

15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5

亿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票面利率

4.73%

有效投标总量

44.8

亿元 投标倍率

2.99

本 期 发 行 的 相 关 文 件 已 在 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

com.cn）、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4－00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履行承诺情况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京证监发〔2014〕

35号）要求，本公司对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情况说明如下：

本公司A股上市前（截至2006年11月30日），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重组设立公司时投入至公司的土地使用权中， 权属变更手续尚未完成的土地

共4宗、总面积为10,421.12平方米；投入至公司的房产中，权属变更手续尚未

完成的房产共6处、建筑面积为8,639.76平方米。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承

诺：自公司A股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协助公司完成

上述4宗土地和6处房产的权属变更手续， 如届时未能完成， 则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承担由于产权不完善可能给公司带来的损失。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严格按照以上承诺履行。 截至本公告日，除深

圳分公司的2宗房产及相应土地因相关产权划分不清的历史原因暂未完成产

权登记外，其余土地、房产权属变更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公司深圳分公司持续

正常使用上述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房产及相应土地， 未有任何其他方对公

司使用上述房产及相应土地提出任何质疑或阻碍。

深圳分公司与其他产权共有人已向原产权人的上级机构就办理物业确权

事宜发函，请其上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 ），请国资委

确认各产权共有人所占物业份额并向深圳市国土部门出具书面文件说明情

况，以协助本公司与其他产权共有人办理产权分割手续。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669

证券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14-015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荐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中银国际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通知》，由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委派至本公司担任保荐代表人之一的葛青先生因工作调动， 不再担任本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 改由王丁先生继续履行本公

司的后续持续督导工作。本次变更后，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委派至本公

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为田劲、王丁。

特此公告。

王丁简介

王先生于2012年加入中银国际， 曾负责或参与了江西新华股份

（600782）非公开发行、江西新余钢铁（600782）公开发行可转债、中国铝业

（601600）吸收合并包头铝业、中国农业银行（601288）A股IPO、新华保险

（601336）A股 IPO、 国投电力 （600886） 公开增发、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601989）非公开发行、公开发行可转债、中国西电（601179）非公开发行引

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国投交通改制、宁夏泰瑞制药改制、湖北华舟重工改制等

项目。 王先生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获得会计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拥有保荐代

表人和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4-00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监事会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于2014年3月13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行于2014年

3月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监事8名，委托出席

监事1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提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履职尽

职监督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议同意王琳先生担任本行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委员。

王琳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日期为2014年1月27日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代

表监事任职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005）。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3月18日


